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档号：E D B ( C D / C & S ) / F & A / 6 5 / 2 / 1 / ( 1 )  
 

教育局通函第  21 /2025  号  
 
分发名单：

  

各官立中学、资助中学、按

位津贴中学、特殊学校及直

接资助计划中学校监及校长  

 

 副本送：  各组主管—备考  

 
 

初中其他语言先导计划  

 
摘要  

  

本通函旨在通知学校有关由优质教育基金（基金）拨款支持的

「初中其他语言先导计划」（先导计划）的详情，并邀请所有开办本地初中

课程的公帑资助中学（包括官立中学、资助中学、按位津贴中学、特殊学校

及直接资助计划（直资）中学）申请有关拨款。   

 
 
背景  

 

2 .   政府致力培育具世界视野和多种语言能力的新一代，以充分发挥

香港「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多年来，教育局提供其他语言作

为高中的选修科目之一（香港中学文凭试丙类科目），让高中学生修读。高

中学生可修读指明的六种其他语言，包括法语、德语、日语、韩语、西班牙

语及乌尔都语，作为高中选修科目。  

 

3 .   行政长官在《2024 年施政报告》中提出，教育局会以先导计划形

式，邀请学校申请额外资源，在初中阶段为学生提供学习其他语言的机会，

发展他们学习其他语言的兴趣和能力，并丰富他们的学习经历和提升国际竞

争力。  
 
 
详情  
 
申请资格及受惠学生  
 

4 .    所有开办本地初中课程的公帑资助中学（包括官立中学、资助中

学、按位津贴中学、特殊学校及直资中学）均可申请一笔过25万元拨款，用

于为初中学生提供其他语言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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拨款的运用  
 
5 .    先导计划获基金拨款支持，拨款只可运用于先导计划所涵盖的支

出项目。学校须依循教育局和基金所公布的采购程序和指引，并可于以下范

畴灵活运用拨款：   

 

•  雇用合适的外间服务，为初中学生提供面授或网上模式的其他语言课

程。为加强初中学生衔接高中阶段其他语言的学习，学校应优先提供高

中选修科目指明的六种其他语言课程，包括法语、德语、日语、韩语、

西班牙语和乌尔都语；如有需要及条件合适，亦可考虑提供阿拉伯语和

俄罗斯语课程。学校应运用专业判断雇用合适的外间服务。     

•  购买学与教材料，如教科书和作业，以支援其他语言课程的教学。  

 
6 .   学校不得向在先导计划资助下修读其他语言课程的学生收取任何

费用。有关运用拨款的详情，请参阅附件一。  
 
 
申请程序  
  
7 .    先导计划将分为两轮申请，成功申请的学校可在随后的两个学年

内运用拨款。在整个先导计划推行期间，每所符合申请资格的学校只能提交

一次申请。有关安排如下：  

 
 第一轮申请  第二轮申请  

申请期  
2024/25  学年   

（2025 年 1 月至  4 月）  
2025/26 学年  

（2026 年 1 月至  4 月）  
运用拨款期  

（两个学年）  
2025/26 至 2026 /27  学年  2026/27 至 2027 /28 学年  

 
 
8 .    有意参加第一轮先导计划（2025 /26至2026/27学年）的学校，应

填妥附件二的申请表格，并于2025年4月 30日或以前，以邮寄方式或亲身交

回教育局。申请表格会经高效资讯传递系统—学校通讯模组传送给符合申请

资格的学校，学校亦可从教育局专页（https://www.edb.gov.hk/sc/JSOL）下载。

每所申请学校一般会于2025年6月30日或以前收到申请结果。第二轮申请的

详情将容后公布。  
 
 
 

https://www.edb.gov.hk/sc/JS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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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轮申请的安排  

 
财务及会计安排  

 
9 .     成功申请的学校一般会于2025年8月31日或以前获发一笔过拨款。

就资助中学（包括特殊学校）、按位津贴中学及直资中学，相关拨款会直接

存入学校用于收取教育局津贴的银行账户。官立中学方面，相关拨款会以预

算拨款形式发放，学校须由新编配的指定用户账号支帐（有关账号将会另行

通知）。  
 
10 .   学校使用拨款时须依循教育局及基金就学校运用公帑发出的既定

原则与规定。所有获发拨款的学校须为是次拨款设立一个独立的分类账，以

妥善记錄与本拨款有关的收支项目。学校必须保存所有账簿、收据、支款凭

单及发票、财务纪录及相关文件等至少 7年，以作会计及审核用途。资助学

校（包括特殊学校）、按位津贴学校及直资学校应遵照本局要求学校提交经

审核周年账目的有关通函／信件及其附件的规定，编制分类账目和周年账

目。如有需要，教育局可要求学校提供相关文件查核本拨款的使用情况。学

校须根据本通函所述的运用原则，把本拨款全数用于为初中学生提供指明的

其他语言课程的相关开支。学校如未能提供相关文件以作查核，或非按照本

通函所载的使用范围使用本拨款，须经教育局退回「不属于本拨款资助项

目」之款项予基金。  
 
11 .   先导计划的拨款属一笔过性质，并非恆常资助。学校应审慎处理

财政开支。如拨款出现不敷之数，资助学校（包括特殊学校）可适当地运用

「扩大的营办津贴」／「营办津贴」一般范畴的盈余以作补贴。如补贴后仍

有不敷之数，学校须以学校经费／非政府经费支付。直资学校及按位津贴学

校可以政府经费或非政府经费填补。至于官立学校，总开支亦不得超出已发

给学校的一笔过拨款数目。所有学校不得将本拨款及／或其余款调往其他帐

项。   
 
12 .   所有在第一轮申请中成功申请的学校可于2025/26学年至2026/27
学年两个学年内运用拨款，直至2027年8月31日止。学校须使用附件三提供

的范本拟定先导计划的进度报告及终期报告，并分别于2026年9月30日或以

前及2027年9月30日或以前交回教育局及上载至学校网页。如学校未能按时

提交报告，教育局有权收回整笔拨款。教育局将按照学校提交的终期报告，

向资助学校（包括特殊学校）、按位津贴学校及直资学校收回截至2027年8
月31日仍未使用的拨款。学校须以划线支票形式将余款经教育局（支票抬头

请写上「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退还给基金。官立学校的用款期与资助学

校相同，未使用的拨款余款会在2027年8月31日按指定用户账号的记录退还

给基金。学校无须把支出项目的发票及收据副本呈交教育局，但须妥善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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拨款，并把有关财政纪录及单据等文件存档，以供有需要时查核。  
 
 
监察与问责  
 
13 .   学校须就运用拨款问责，并须接受教育局的监察。学校须使用附

件四提供的范本拟订运用拨款的推行计划，并根据校本管理原则，须把该学

年的运用拨款计划书载于学校周年计划内，提交学校管理委员会／校董会／

法团校董会审批，并于2025年11月底前交回教育局及上载至学校网页。学校

亦须定期评估拨款的运用情况，把第12段提及的进度报告和终期报告载于该

学年的学校报告内，并提交学校管理委员会／校董会／法团校董会批核。为

提高透明度及根据一贯安排，学校须把经学校管理委员会／校董会／法团校

董会审批的学校周年计划及学校报告（分别载有先导计划推行计划书及报告）

上载至学校网页。  
 
14 .   教育局会进行学校探访，以检视先导计划的实施情况，并在有需

要时给予学校适当的建议。  

 
 
简介会  

 
15 .    教育局将于2025年2月27日下午举行简介会，欢迎

有意参加先导计划的学校派代表出席。简介会详情请留意教育

局培训行事历（ht tps : / / t c s .edb .gov .hk）。  
 
 
查询  

 
16 .   学 校 可 浏 览 先 导 计 划 专 页

（h t tps : / /www.edb .gov .hk /sc / JSOL）或与课程发展处议会及中

学组1彭佩莲女士（电话：2892  6448）联络。  

 
 

 
 

 
教育局常任秘书长  

何燕萍代行  
 

 
二零二五年一月二十二日   

 

https://tcs.edb.gov.hk/
https://www.edb.gov.hk/sc/JS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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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初中其他语言先导计划  

运用拨款指引  

 

1 .  原则  

•  学校应根据学校发展及整体学生学习需要，就运用拨款订定适当的目

标和策略，并按已订定的目标，检视和评估资源是否有效运用。  

•  学校应确保所有支出均符合拨款用途，谨慎理财，避免奢侈，注意成

本效益，务求让最多学生受惠。  

•  学校须严格依循教育局及基金就学校运用公帑发出的相关通告及指引，

并按既定原则与规定，以公平且具透明度的程序运用拨款。  

•  学校应制定明确的学生遴选准则，以确保所有学生均有公平和平等的

机会，在先导计划下修读其他语言课程。   
 
 

2 .  使用范畴  

学校只可将拨款用于以下范畴：   

•  雇用合适的外间服务，为初中学生提供面授或网上模式的其他语言课

程。外间服务所安排的导师应促进与学生的课堂互动，并就学生表现

提供适时的回馈。   

•  购买学与教材料，如专为支援先导计划所涵盖的其他语言课程而设计

的教科书和作业。用于购买学与教材料的款项总额，不得等于或超过

运用在雇用外间服务以提供其他语言课程的款项总额。   
 
 

3 .  不恰当运用拨款的例子  

•  直接聘请个别导师或行政人员。  

•  订阅只提供预录内容和网上自学材料，但不安排导师支援、无法与学

生进行实时互动，或未能向学生提供即时回馈的网上自学课程。  

•  雇用外间服务或个别专业人士为学校教职员举办专业发展课程。  

•  购买流动电脑装置、视听辅助工具或软件作一般用途。  

•  支付在其他语言课程以外的活动支出，包括参观、讲座、社交聚会、

网络活动、餐饮等。  

•  资助海外语言学习游学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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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注意事项  

•  上述例子并非详尽无遗，学校管理委员会／校董会／法团校董会必须

审慎运用获发拨款，适当分配资源，并确保资源运用具成本效益，每

项支出皆使用得宜，符合本拨款的运用原则及使用范畴。  

•  在雇用外间服务和购置物品时，学校须严格依循教育局及基金就学校

运用公帑发出的相关通告及指引。资助学校（包括特殊学校）及按位

津贴学校须遵守教育局通告第 4/2013 号有关「资助学校采购程序」及

附载的「资助学校采购程序指引」，并参阅学校行政手册第 6 .4 章进

行采购。官立学校则须遵守现行教育局内部通告所载的采购及供应程

序；而直资学校亦须依循资助学校的采购程序或获其校董会／法团校

董会批准的校本采购政策和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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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初中其他语言先导计划  
第一轮申请表格  

（2025/26 至 2026/27 学年）  
 

致：     教育局课程发展处  
议会及中学组 1  

地址：  湾仔皇后大道东 2 13 号胡忠大厦  
1 3 楼 1 30 1 室  

 

填写申请表格前，请阅读教育局通函第 21 /2 02 5 号，并于 2 02 5 年 4 月 30 日（星期
三）或以前，以邮寄方式或亲身将填妥的申请表格交回教育局。逾期提交的申请将
不获受理。   

 
甲部：学校资料  

学校名称：  （中文）  

 （英文）  

学校类别：    官立    资助    特殊  

   按位津贴    直接资助计划  

联络人：  （中文）   （英文）   

 职位：     

 电邮：   电话：   

 
 
乙部：预期在 202 5 /2 6 至 20 26 /2 7 学年内开办其他语言课程的资料   

1 .  参与的学生人数：   

中一   中二   中三   

 
2 .  学生对学习其他语言的兴趣：  

请填写学生对学习以下语言表示有兴趣的人数。  

阿拉伯语   法语   德语   日语   

韩语   俄罗斯语   西班牙语   乌尔都语   

 

3 .  上课安排（请选择所有适用选项）：  

网上  ☐  学校校舍内  ☐  学校校舍外  ☐   
请在适当方格内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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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部：声明  

本校谨此声明：  

•  本申请已于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日期）提交学校管理委员会／校董会／法团校
董会会议／传阅通过，并获校内教职员支持。  

•  本申请表格内填报的资料均属真确无讹。本校明白如蓄意虚报或隐瞒任何重要资
料，申请即告无效。所有获批准的拨款将被扣发，而已发放的任何款项亦须经教
育局退还优质教育基金，本校亦须就此负上最终责任。  

•  本校同意教育局使用本申请表格填报的资料审批申请，并用以进行研究、评估计
划成效，以及举办培训和分享活动。  

 
•  若本申请获批并获发拨款，本校承诺：  

( i )  本校会妥善运用获批的拨款，并会自行负责因参与「初中其他语言先导计
划」（先导计划）而导致的经常开支，包括维修保养费用、日常营运开支
等，以及在先导计划完结后其他语言课程的运作及开支安排。  

( i i )  本校在采购服务以提供其他语言课程时，会挑选在相关范畴具公信力、丰
富资历和经验的外间服务提供者参与，以确保课程质素。  

( i i i )  本校向外间服务提供者采购服务以提供其他语言课程时，会清楚列明服务
提供者的资历和经验要求，确保所提供的服务符合学校和学生的需要。本
校亦会根据教育局不时发出的通告、指示及指引的规定，当中包括教育局
通告第 1 4 / 2 0 2 3 号有关性罪行定罪纪录查核机制的建议，为提供服务的外
间服务提供者作出适当的安排，以保障学生的福祉。  

( i v )  本校会在相关其他语言课程完成后，按教育局提出的要求提交相关课程内
容，包括但不限于文本、平面图像、图画、图片、照片、录音、录影，以
及数据或其他资料的汇编，供参考及存档之用，并同意教育局及政府部门
及／或受讬相关机构用于推广和宣传用途。本校会确保提交的内容均受到
知识产权保障，以及外间服务提供者在参与计划活动前知悉并同意上述安
排。  

( v )  本校会遵循教育局提出的监察要求。  
( v i )  本校须负责先导计划下课程参与者的安全，并会采取一切可行措施，以及

遵守教育局相关的安全指引，确保课程安全地进行。  
( v i i )  本校在采购服务及物品时，会遵照教育局及优质教育基金发出的相关指引

进行报价或投标，确保采购程序是以公开、公平及具竞争性的方式进行。  
( v i i i )  本校会积极参与推广、宣传及推介先导计划的相关活动。  

 
 

 
 

校印  

 *校监／校长签署：   

 

 *校监／校长姓名：   

 

   日期：   
*请删去不适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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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初中其他语言先导计划  

进度／终期报告（范本）  
 

学校须在先导计划运用拨款期期间，为初中学生提供其他语言课程，并向教育局提

交本进度／终期报告，以作监察之用。第一轮成功申请的学校须分别于 20 26 年 9 月

3 0 日或以前及 20 27 年 9 月 30 日或以前交回进度／终期报告给教育局及把报告上载

至学校网页。第二轮的有关详情容后公布。进度／终期报告表格将透过高效资讯传

递系统—学校通讯模组适时发放予成功申请的学校。  
 
甲部：学校资料  

学校编号：   

学校名称：  （中文）  

 （英文）  

联络人姓名：  （中文）   （英文）   

 职位：     

 电邮：   电话：   

 
乙部：在  [2 02 5 / 26 ]  学年提供其他语言课程的详情  

1 .  课程及开支  

语言  
各级修读其他语言课

程的初中学生人数  

请填写 A ,  B  或  C   
（可选择多于一项）  

每个课程每位

学生的平均学

费（元）  

上课时间  
A :  时间表内  
B :  放学后  
C :  周末  

上课地点  
A :  网上  
B :  学校校舍内  
C :  学校校舍外  

( i )  阿拉伯语  
 
    

( i i )  法语  
 
    

( i i i )  德语  
 
    

( i v )  日语  
 
    

( v )  韩语  
 
    

( v i )  俄罗斯语   
 
    

( v i i )  西班牙语   
 
    

( v i i i )  乌尔都语  
 
    

总学生人数   ( I )  课程费用总额（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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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其他开支（用于购买学与教材料）  

*用于购买学与教材料的款项总额，不得等于或超过运用在雇用外间服务以提供其他

语言课程的款项总额。  

项目  数量  金额（元）  

( i )  教科书    

( i i )  作业    

( I I )  其他开支总额（元）    

 

3 .  支出总额（元）   

( I )  +  ( I I )  

4 .  截至  [ 20 26 ]年 8 月 3 1 日拨款余款（元）   

 
 
 
丙部：学习裨益  

本校初中学生参与先导计划后的表现，包括：  

  提升学习其他语言的兴趣  

  增强多种语言能力  

  加深对不同语言文化的认识  

  提高在高中阶段选读其他语言的意愿  

  其他：   

   

  请在适当方格内加  。  
 
 
 
 
 
 
 
 
 
 
 



 
 

11 
 

丁部：声明  

本校谨此声明：  

 

•  本校已遵守教育局通函第 2 1 / 20 25 号所述的运用原则和使用范畴，以及教育局

和优质教育基金不时发出的有关指引、通告及信件内的各项规定运用相关拨款。

所有开支均符合有关拨款的运用原则和使用范畴，并符合适用于本校类别的财

务管理指引、采购程序通告和指引；  

 

•  本校已备存独立的账目，妥善记錄「初中其他语言先导计划」的收支项目。所

有支出项目均具备单据证明，所有财务纪录和单据已妥善按会计程序处理及存

档，以备教育局查核；  

 

•  本校会在每学年完结后的规定期内，向教育局呈交经审核周年账目报告（如适

用），报告内会记录拨款的总收支，如经审核周年账目所述的实际余款与上述

的不符，本校会尽快通知教育局跟进；   

 

•  本报告提供的资料均属真确，亦知悉教育局有权要求学校提供支出证明作查核

之用。本校须经教育局退回不属于「初中其他语言先导计划」资助项目的款项

予优质教育基金；以及  

 

•  本校会将本报告纳入学校报告内，交由学校管理委员会／校董会／法团校董会

审批，并于 [ 20 26]年 9 月 3 0  日前上载至学校网页。  

 

 
 

 

校印  

 *校监／校长签署：   

 

 *校监／校长姓名：   

 

   日期：   
*请删去不适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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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初中其他语言先导计划  

推行计划书（范本）  
 

学校须在先导计划为初中学生提供其他语言课程运用拨款初期，向教育局提交本推

行计划书，以作监察之用。第一轮成功申请的学校须于 20 2 5 年 11 月底前交回推行

计划书给教育局及把推行计划书上载至学校网页。第二轮的有关详情容后公布。推

行计划书表格将透过高效资讯传递系统—学校通讯模组适时发放予成功申请的学

校。  
 
甲部：学校资料  

学校编号：   

学校名称：  （中文）  

 （英文）  

联络人姓名：  （中文）   （英文）   

 职位：     

 电邮：   电话：   

 
乙部：在  [2 02 5 / 26 ]  学年提供其他语言课程的详情  

1 .课程计划及开支预算  

语言  
各级修读其他语言课

程的初中学生人数  

请填写 A ,  B  或  C   
（可选择多于一项）  每个课程每位

学生的平均学

费（元）  

上课时间  
A :  时间表内  
B :  放学后  
C :  周末  

上课地点  
A :  网上  
B :  学校校舍内  
C :  学校校舍外  

( i )  阿拉伯语  
 
    

( i i )  法语  
 
    

( i i i )  德语  
 
    

( i v )  日语  
 
    

( v )  韩语  
 
    

( v i )  俄罗斯语   
 
    

( v i i )  西班牙语   
 
    

( v i i i )  乌尔都语  
 
    

总学生人数   课程费用预算总额（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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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其他开支预算（用于购买学与教材料）  

*用于购买学与教材料的款项总额，不得等于或超过运用在雇用外间服务以提供其他

语言课程的款项总额。  

项目  数量  金额（元）  

( i )  教科书    

( i i )  作业    

其他开支预算总额（元）    

  
 

  本校已将本推行计划书纳入学校周年计划内，而有关学校周年计划已经由学校管

理委员会／校董会／法团校董会审批，并上载至学校网页。   

学校网页：   

  请在适当方格内加  。  

 
 

 

校印  

 *校监／校长签署：   

 

 *校监／校长姓名：   

 

   日期：   
*  请删去不适用者。  
 


